
浮府字〔2026〕5号

浮梁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政府各部门、县直各单位：

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将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调整通知如下：

胡贵明：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党组书记、县长，新平先行区管委会主任

负责县政府和新平先行区全面工作。

分管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。

段铖松：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党组副书记、副县长

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。负责发展改革、重大项目、国有资产管理、统计、税务、投资、人事编制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应急管理、政务服务、政务公开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、机关事务、信访维稳、国防动员、人民防空、住房公积金、外事、民族宗教、气象等方面工作。协助负责财政、审计工作。

分管县政府办公室(县政府外事办公室)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国防动员委员会办公室）、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统计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县信访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。

兼管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。

联系县人大、县政协、县人武部工作。

联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县政策研究中心、县接待办、县公务员局、县税务局、县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县政府侨务办公室、县侨联、县气象局、县消防救援局、县公积金中心。  

曹火根：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生态环境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城管局、浮梁生态环境局。

联系团县委、县妇联、浮梁润泉供水公司、县污水处理厂。

应  飞：县政府副县长

负责交通运输、文化旅游、地方志、申遗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。

联系市高岭瑶里风景名胜区管委会。

联系县文联、县社联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史志档案馆、市公路发展中心浮梁分中心、县新华发行公司。

黄晓红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教育、体育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教育体育局、县卫生和健康委员会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联系县红十字会。

刘继莲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农业农村、农垦和农垦改革、农业开发、粮食、林业、水利、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、社区管理、乡村振兴、玉田水库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民政局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银坞林场、县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、县玉田水库管理处(江西景德镇玉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)。

联系县残联、浯溪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指挥部。
敖军荣 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公安、司法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。

联系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县武警中队。
胡俊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工业、科技、商务、个私民营经济、供电、烟草、石油、邮政、通讯、无线电管理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县工业和信息化局(县科技局)、县商务局。

联系县总工会、县工商联、县科协、县供电公司、县烟草专卖局、县石油公司、县邮政公司、县电信公司、县移动公司、县联通公司、县广电网络公司。
江新凤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茶产业、供销工作。

分管县茶产业发展中心、县供销社。

熊钊靖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
负责金融工作。协助负责财政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
协助分管县财政局、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。

联系浮梁金融监管局、各金融机构、各保险机构。
刘影：新平先行区管委会副主任

负责新平先行区工作。

分管县新平先行区发展规划中心。

叶全养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新平先行区管委会副主任

负责产业园区工作。

分管浮梁产业园管委会。

县政府领导实行AB岗工作制度，互为AB岗的县政府领导在一方因会议、接待、出差、学习、休假或其他情况，暂时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时，由另一方代为处理其分管及联系的有关工作的制度。AB岗设置如下：段铖松同志与黄晓红、熊钊靖同志互为AB岗；曹火根同志与胡俊同志互为AB岗；应飞与敖军荣同志互为AB岗；刘继莲同志与江新凤同志互为AB岗；刘影同志与叶全养同志互为AB岗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县委、县纪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协、县人武部、县委各部门、

县法院、县检察院、群众团体、新闻单位
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日印发



